
臺東縣池上鄉池上米平損補助自治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106 年 07 月 31 日池鄉農字第 1060010089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2日池鄉農字第 1060016316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9年 07月 14日池鄉農字第 1090009949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池鄉農字第 1090016035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31 日池鄉農字第 1110004444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池鄉農字第 1120018851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臺東縣池上鄉池上米平損補助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二條之實際耕作農民之認定由輔導米廠依實際繳穀者為依據。 

          非實際耕作管理者不得申請本補助。 

 

第 三 條  本法第三條之面積由輔導米廠及臺東縣池上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依農民實際繳

穀情形造冊換算，倘換算面積超逾實際耕作面積，則依實際耕作面積核算，本所

依此製作印領清冊（如附表一），第一期以每一公頃六千公斤稻穀計算，第二期以

每一公頃五千五百公斤稻穀計算。 

          歉收期係本鄉稻作全區產量減產達基準產量二成以上(達水稻收入保險理賠條

件)。 

          農戶無須提撥存款係指針對歉收期之上一期作曾參加平損補助之農戶，農戶當期

作無須存款，本所及輔導米廠仍依實際耕作面積核算補助。 

          每公頃每期農民提撥、輔導米廠及公所補助之實際耕作面積上限為三公頃，倘為

代耕者則不受補助面積限制。 

 

第 四 條  本法第四條之輔導米廠配合農民平損補助同意書（如附表二）由輔導米廠填具。 

 

第 五 條  本法之池上鄉農會存摺係申請農民之新設農會個人池上米平損專用帳戶。 

 

第 六 條  本法之存入足額存款金額是以每公頃農民自存一萬元計算並以核定面積數為申請

補助上限，存款時間應以每年平損補助受理期間之記載為限。 

 

第 七 條  本法之平損補助紀錄為農民自存足額存款的存摺內頁紀錄影本。 

 

第 八 條  本所受理農民申請後，檢具農戶印領清冊及存摺內頁影本於每年各期作受理結束  

          彙整後，批次提供輔導米廠撥付農民平損補助款。 

 

第 九 條  平損存款及補助提領要件依本法第五條辦理。 

          

第 十 條  本法第六條之四年應自一百零六年八月起算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止，下一個四年

則從一百一十年起算，以此類推。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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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年第   期池上米平損補助印領清冊 

姓名：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繳穀米廠 

耕作地資料 耕作地面積 

磅單 

紀錄 

換算面積 

(6000 公斤/公

頃) 

可存金額上限 
實際 

存入金額 

公所補助金

額 

(1公頃 500

元) 

  

領款人蓋

章 

  

米廠補助金額 

  
(段/地號) (公頃) 

 池上鄉    段   

       

 池上鄉    段   

 池上鄉    段   

 池上鄉    段   

 池上鄉    段   

合計  

         存款帳號：  
承辦人：  課長：   秘書：  鄉長：     



附表二 

同  意  書 

   

                         （輔導米廠） 

同意配合池上鄉公所施行臺東縣池上鄉池上米平損補助

自治條例，自     年起連續四年視年度營運情形補助本

廠繳穀農民每期每公頃平損補助款。為恐口說無憑，特

立此書。 

 

此 致 

池上鄉公所 

               

             米廠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